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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之法令與實務抵押權之法令與實務抵押權之法令與實務抵押權之法令與實務

吳吳吳吳萬萬萬萬順順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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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抵押權與不動產擔保物權一、抵押權與不動產擔保物權一、抵押權與不動產擔保物權一、抵押權與不動產擔保物權

� 物權物權物權物權，乃權利人得直接支配支配支配支配物，而可以對對對對
抗抗抗抗一般人之權利。

� 擔保物權，係以取得擔保物之交換價值交換價值交換價值交換價值為
內容，以供債權之擔保債權之擔保債權之擔保債權之擔保為目的之物權。如
抵押權、質權、留置權。以不動產設定之

擔保物權唯抵押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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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變動之原則物權變動之原則物權變動之原則物權變動之原則

� 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應以書面書面書面書面為之(民
760)。此乃不動產物權契約之要式性。設定不
動產擔保物權，應訂立書據，否則不生物權法
上之效力。(19上359)

�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
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民758)

� 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
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不動產物權不動產物權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
得處分其物處分其物處分其物處分其物權。(民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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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民法物權抵押權部分分修正後民法物權抵押權部分分修正後民法物權抵押權部分分修正後民法物權抵押權部分分

三節規定三節規定三節規定三節規定:

� 第一節：普通抵押權(860-881)

� 第二節：最高限額抵押權(881-1至881-
17)

� 第三節：其他抵押權(88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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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相關之各種人抵押權相關之各種人抵押權相關之各種人抵押權相關之各種人

� 債權人 權利人

� 債務人 義務人

� 抵押權人

� 抵押人抵押人抵押人抵押人

� 設定人設定人設定人設定人

� 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擔保物提供人擔保物提供人擔保物提供人擔保物提供人)

� 保證人(連帶、普通、物上物上物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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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抵押權之意義及特性二、普通抵押權之意義及特性二、普通抵押權之意義及特性二、普通抵押權之意義及特性

� ◎稱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抵押權者，謂債權人債權人債權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第
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其債權其債權其債權其債權擔保之不動產，得
就該不動產該不動產該不動產該不動產賣得價金優先優先優先優先受清償之權。(民860)

� ◎抵押權之從屬性抵押權之從屬性抵押權之從屬性抵押權之從屬性─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債權債權債權分離而
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民870)─抵押權
為從物權，從屬於債權從屬於債權從屬於債權從屬於債權，必先有債權合法存在，
始有抵押權可言。債權如已合法成立，縱已逾
清償期，仍可設定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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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抵押權之特性二、普通抵押權之特性二、普通抵押權之特性二、普通抵押權之特性

� 抵押權之不可分性抵押權之不可分性抵押權之不可分性抵押權之不可分性─抵押之不動產如經分割，或讓與
其一部，或擔保一債權之數不動產而以其一讓與他人

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民868)所謂「抵押
物之各部擔保債權之全部；抵押物之全部擔保債
權之各部」(土登107及民875參)

� 抵押權之物上代位性抵押權之物上代位性抵押權之物上代位性抵押權之物上代位性─抵押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抵
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賠償或其他利
益者，不在此限。抵押權人對抵押人所得行使之賠償
或其他請求權有權利質權。(民881)。例如土地被徵收
時，就其補償地價或地上物補償費，抵押權人得優先
行使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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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押權擔保之範圍三、抵押權擔保之範圍三、抵押權擔保之範圍三、抵押權擔保之範圍

� 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債權、利息、遲延債權、利息、遲延債權、利息、遲延
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但
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得優先受
償之利息、遲延利息、一年或不及一年
定期給付之違約金債權，以於抵押權人
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
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為限。(民
861) 此為普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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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

� (一)從物及從權利從物及從權利從物及從權利從物及從權利─抵押權之效力，及於
抵押物之從物及從權利。第三人於抵押
權設定前，就從物取得之權利，不受前
項規定之影響。以建築物為抵押者其附以建築物為抵押者其附以建築物為抵押者其附以建築物為抵押者其附
加於該建築物而不具獨立性之部分加於該建築物而不具獨立性之部分加於該建築物而不具獨立性之部分加於該建築物而不具獨立性之部分。。。。亦亦亦亦
為抵押權效力所及。但附加部分為獨立為抵押權效力所及。但附加部分為獨立為抵押權效力所及。但附加部分為獨立為抵押權效力所及。但附加部分為獨立
之物，如係於抵押權設定後附加者，準之物，如係於抵押權設定後附加者，準之物，如係於抵押權設定後附加者，準之物，如係於抵押權設定後附加者，準
用第八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用第八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用第八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用第八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民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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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

� (二)抵押後之天然孳息抵押後之天然孳息抵押後之天然孳息抵押後之天然孳息─抵押權之效力及
於抵押物扣押後，自抵押物分離，而得

由抵押人收取之天然孳息。(民863)

� (三)抵押後之法定孳息抵押後之法定孳息抵押後之法定孳息抵押後之法定孳息─抵押權之效力及
於抵押物扣押後，抵押人就抵押物得收
取之法定孳息。但抵押權人非以扣押抵
押物之事情通知應清償法定孳息之義務

人，不得與之對抗。(民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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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效力範圍

� (四)抵押物滅失得受之賠償金抵押物滅失得受之賠償金抵押物滅失得受之賠償金抵押物滅失得受之賠償金─抵押權因抵押
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賠償金，
或其他利益，抵押權人有權利質權，其次序與
原抵押權同。(民881)

� (五)抵押物滅失後之殘餘物抵押物滅失後之殘餘物抵押物滅失後之殘餘物抵押物滅失後之殘餘物─仍為抵押權效力
所及。抵押物之成分非依物之通常用法而分離
成為獨立之動產者，亦同。前項情形，抵押權
人得請求占有該殘餘物殘餘物殘餘物殘餘物或動產，並依質權質權質權質權之規
定，行使其權利。(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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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抵押權之追及效力四、抵押權之追及效力四、抵押權之追及效力四、抵押權之追及效力

� 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
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民867)

� 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
得設定地上權地上權地上權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收益收益收益為目的之物權物權物權物權。
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
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
止租賃關係後拍賣之。不動產所有人不動產所有人不動產所有人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設定抵押設定抵押設定抵押

權後權後權後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於同一不動產上於同一不動產上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一項以外之權利成立第一項以外之權利成立第一項以外之權利成立第一項以外之權利
者者者者，，，，準用前項之規定準用前項之規定準用前項之規定準用前項之規定。(民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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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抵押權之保全五、抵押權之保全五、抵押權之保全五、抵押權之保全

� (一)抵押物價值減少之防止抵押物價值減少之防止抵押物價值減少之防止抵押物價值減少之防止─抵押人之行為，
足使抵押物之價值減少者，抵押權人得請求停
止其行為，如有急迫之情事，抵押權人得自為
必要之保全處分。因前項請求或處分所生之費
用,由抵押人負擔。其受償次序優先於各項抵押其受償次序優先於各項抵押其受償次序優先於各項抵押其受償次序優先於各項抵押
權所擔保之債權權所擔保之債權權所擔保之債權權所擔保之債權(民871)

� (二)抵押物價值減少之補救抵押物價值減少之補救抵押物價值減少之補救抵押物價值減少之補救─抵押物之價值因
可歸責於抵押人之事由致減少時，抵押權人得
定相當期限請求抵押人回復抵押物之原狀抵押人回復抵押物之原狀抵押人回復抵押物之原狀抵押人回復抵押物之原狀，或
提出與減少價值相當之擔保相當之擔保相當之擔保相當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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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抵押權之保全五、抵押權之保全五、抵押權之保全五、抵押權之保全

� 抵押人不於前項所定期限內，履行抵押權人之
請求時，抵押權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債務人債務人債務人債務人提
出與減少價額相當之擔保。屆期不提出者，抵
押權人得請求清償請求清償請求清償請求清償其債權。抵押人為債務人時，
抵押權人得不再為前項請求，逕行請求清償其
債權。抵押物之價值不可歸責不可歸責不可歸責不可歸責於抵押人之事由
致減少者，抵押權人僅於抵押人因此所受利益
之限度內，請求提出擔保。(民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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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抵押權之實行及價金之分配六、抵押權之實行及價金之分配六、抵押權之實行及價金之分配六、抵押權之實行及價金之分配

� 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
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
(民873)

� 抵押物賣得之價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按各抵
押權人成立之次序分配成立之次序分配成立之次序分配成立之次序分配之，其次序相同者，依
債權額比例分配之。(民874)

�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數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
而未限定各個不動產所負擔之金額者，抵押權
人得就各個不動產賣得價金受債權全部或一部
清償。(民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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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抵押物分擔債權之原則共同抵押物分擔債權之原則共同抵押物分擔債權之原則共同抵押物分擔債權之原則

�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數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抵押
物全部或部分同時拍賣時，拍賣之抵押物中有為債務債務債務債務
人所有者人所有者人所有者人所有者，，，，抵押權人應先應先應先應先就該抵押物賣得之價金受償受償受償受償。
(民875-1)

�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數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者，各
抵押物對債權分擔之金額，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 1 、未限定未限定未限定未限定各個不動產所負擔之金額負擔之金額負擔之金額負擔之金額時，依各抵押物
價值之比例。

� 2 、已限定已限定已限定已限定各個不動產所負擔之金額時，依各抵押物
所限定負擔金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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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抵押物分擔債權之原則共同抵押物分擔債權之原則共同抵押物分擔債權之原則共同抵押物分擔債權之原則

� 3、僅限定部分僅限定部分僅限定部分僅限定部分不動產所負擔之金額時，
依各抵押物所限定負擔金額與未限定負未限定負未限定負未限定負
擔擔擔擔金額之各抵押物價值之比例各抵押物價值之比例各抵押物價值之比例各抵押物價值之比例。

� 計算前項第二款、第三款分擔金額時，
各抵押物所限定負擔金額較抵押物價值限定負擔金額較抵押物價值限定負擔金額較抵押物價值限定負擔金額較抵押物價值
為高者，以抵押物之價值為準。為高者，以抵押物之價值為準。為高者，以抵押物之價值為準。為高者，以抵押物之價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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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抵押同時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同時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同時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同時拍賣之分擔

�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數不動產上設定
抵押權者，在抵押物全部或部分同時拍同時拍同時拍同時拍
賣賣賣賣，而其賣得價金超過超過超過超過所擔保之債權額
時，經拍賣之各抵押物對債權分擔金額

之計算，準用前條之規定。(民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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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抵押分別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分別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分別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分別拍賣之分擔

�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數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
者，在各抵押物分別拍賣分別拍賣分別拍賣分別拍賣時，適用下列規定：

� 1、經拍賣之抵押物為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所第三人所第三人所第三人所
有有有有，而抵押權人就該抵押物賣得價金超過其分抵押物賣得價金超過其分抵押物賣得價金超過其分抵押物賣得價金超過其分
擔額時，該受償之債權抵押物所有人就超過分擔額時，該受償之債權抵押物所有人就超過分擔額時，該受償之債權抵押物所有人就超過分擔額時，該受償之債權抵押物所有人就超過分
擔額之範圍內，得請求其餘未拍賣之其他第三擔額之範圍內，得請求其餘未拍賣之其他第三擔額之範圍內，得請求其餘未拍賣之其他第三擔額之範圍內，得請求其餘未拍賣之其他第三
人償還其供擔保抵押物應分擔之部分，人償還其供擔保抵押物應分擔之部分，人償還其供擔保抵押物應分擔之部分，人償還其供擔保抵押物應分擔之部分，並對該對該對該對該
第三人之抵押物，以其分擔額為限，承受抵押第三人之抵押物，以其分擔額為限，承受抵押第三人之抵押物，以其分擔額為限，承受抵押第三人之抵押物，以其分擔額為限，承受抵押
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該抵押權人之利益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該抵押權人之利益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該抵押權人之利益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該抵押權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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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抵押分別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分別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分別拍賣之分擔共同抵押分別拍賣之分擔

� 2、經拍賣之抵押物為同一人所有同一人所有同一人所有同一人所有，而抵
押權人就該抵押物賣得價金受償之債權受償之債權受償之債權受償之債權
額超過其分擔額時，額超過其分擔額時，額超過其分擔額時，額超過其分擔額時，該抵押物之後次序後次序後次序後次序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抵押權人抵押權人就超過分擔額之範圍內，對其
餘未拍賣之同一人供擔保之抵押物未拍賣之同一人供擔保之抵押物未拍賣之同一人供擔保之抵押物未拍賣之同一人供擔保之抵押物，承
受實行抵押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

該抵押權人之利益。(民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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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物併付拍賣之規定新建物併付拍賣之規定新建物併付拍賣之規定新建物併付拍賣之規定

� 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設定抵押權後設定抵押權後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
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抵押權人於必要
時，得於強制執行程序中聲請法院聲請法院聲請法院聲請法院將其
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併付拍賣併付拍賣併付拍賣。但對於建築物
之價金，無優先受清償之權。前項規定前項規定前項規定前項規定

於第於第於第於第866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情形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情形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情形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情形，，，，如如如如
抵押之不動產上有該權利人或經其同意抵押之不動產上有該權利人或經其同意抵押之不動產上有該權利人或經其同意抵押之不動產上有該權利人或經其同意

使用之人之建築物者使用之人之建築物者使用之人之建築物者使用之人之建築物者，，，，準用之準用之準用之準用之。(民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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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流抵約款非經登記不得對八、流抵約款非經登記不得對八、流抵約款非經登記不得對八、流抵約款非經登記不得對
抗第三人抗第三人抗第三人抗第三人

� 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
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移屬於抵押權人移屬於抵押權人移屬於抵押權人者，非經登記非經登記非經登記非經登記，，，，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對抗第三人。對抗第三人。對抗第三人。對抗第三人。

� 抵押權人請求抵押人為抵押物所有權之移轉時，
抵押物價值超過超過超過超過擔保債權部分，應返還返還返還返還抵押人；
不足不足不足不足清償擔保債權者，仍得請求債務人清償清償清償清償。
抵押人在抵押物所有權移轉於抵押權人前，得
清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以消滅該抵押權。
(民873-1)



24

基地使用權並付拍賣基地使用權並付拍賣基地使用權並付拍賣基地使用權並付拍賣

� 以建築物設定抵押權者，於法院拍賣抵押物時，
其抵押物存在所必要之權利得讓與存在所必要之權利得讓與存在所必要之權利得讓與存在所必要之權利得讓與者，應併付
拍賣。但抵押權人對於該權利賣得之價金，無
優先受清償之權。(民877-1)

� 抵押權人於債權清償期屆滿後，為受清償，得
訂立契約，取得取得取得取得抵押物之所有權所有權所有權所有權，或用拍賣以
外之方法處分處分處分處分抵押物。但有害於其他抵押權人
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民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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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七、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七、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七、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

� 同一抵押物有多數抵押權者，抵押權人得以下列方法
調整其可優先受償之分配額。但他抵押權人之利益不他抵押權人之利益不他抵押權人之利益不他抵押權人之利益不
受影響受影響受影響受影響:

� (一)為特定抵押權人之利益，讓與讓與讓與讓與其抵押權之次序。
� (二)為特定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利益，拋棄拋棄拋棄拋棄其抵押權之次
序。

� (三)為全體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利益，拋棄拋棄拋棄拋棄其抵押權之次
序。前項抵押權次序之讓與或拋棄，非經登記，不生
效力。並應於登記前，通知債務人、抵押權人或共同
抵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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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七、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七、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七、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

� 因第一項調整而受利益之抵押權人，亦
得實行調整前次序在先之抵押權。

� 調整優先受償分配額時，其次序在先之
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如有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之不
動產為同一債權之擔保者，在因調整因調整因調整因調整後
增加負擔增加負擔增加負擔增加負擔之限度內，以該不動產為標的

物之抵押權消滅抵押權消滅抵押權消滅抵押權消滅。但經該第三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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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實例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實例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實例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實例

� 抵押人張三之抵押物上有甲乙丙三次序

抵押權一、甲300萬。二、乙120萬。三、
丙60萬:如甲次序讓與丙甲次序讓與丙甲次序讓與丙甲次序讓與丙則

� (一丙60萬二甲240萬三乙120萬四甲60
萬) ； 如甲次序讓與乙甲次序讓與乙甲次序讓與乙甲次序讓與乙則

� (一乙120萬二甲180萬三甲120萬四丙6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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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實例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實例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實例抵押權次序讓與及拋棄實例

� 如甲對丙相對拋棄相對拋棄相對拋棄相對拋棄則

� 一(甲×300÷360)=250萬

� (乙×60÷360)=50萬

� 二(乙120萬)  三(甲50萬 、丙10萬)

� 如甲絕對拋棄絕對拋棄絕對拋棄絕對拋棄則按乙120萬，丙60萬，甲
300萬之次序分配。如有丁在甲拋棄後再
設定，其次序在甲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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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最高限額抵押權九、最高限額抵押權九、最高限額抵押權九、最高限額抵押權

� (一)定義:

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債務人債務人債務人或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
提供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債權人債權人債權人對債務人
一定範圍一定範圍一定範圍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不特定債權不特定債權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最高限額最高限額最高限額

內設定之抵押權。(民881-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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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保債權之範圍擔保債權之範圍擔保債權之範圍擔保債權之範圍:

�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

� 1.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

� 2.基於票據關係所生之權利基於票據關係所生之權利基於票據關係所生之權利基於票據關係所生之權利為限。(民
881-1 II)

� 3.特定債權作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
權，於法亦無不可。但不得僅以特定債不得僅以特定債不得僅以特定債不得僅以特定債
權權權權為擔保債權，而須與其他不特定債權
共同約定為擔保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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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擔保債權範圍之限制擔保債權範圍之限制擔保債權範圍之限制擔保債權範圍之限制:

� 基於票據票據票據票據所生之權利，除除除除本於與債務人
間依前項一定法律關係取得者外外外外，如抵
押權人係於債務人已停止支付停止支付停止支付停止支付、開始清開始清開始清開始清
算算算算程序或依破產法有和解、破產和解、破產和解、破產和解、破產之聲請
或有公司重整公司重整公司重整公司重整之聲請，而仍受讓票據者，

不屬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但
抵押權人不知其情事而受讓者，不在此
限。(民8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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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高限額之限制最高限額之限制最高限額之限制最高限額之限制:

�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就已確定之原債權，
僅得於其約定之最高限額範圍最高限額範圍最高限額範圍最高限額範圍內，行使
其權利。前項債權之利息利息利息利息、遲延利息遲延利息遲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與前項債權合計不逾最高限額

範圍者，亦同。(民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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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定期日確定期日確定期日確定期日:

� 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約定約定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應
確定之期日確定之期日確定之期日確定之期日，並得於確定之期日前，約定
變更變更變更變更之。

� 前項確定之期日，自抵押權設定時起，不不不不
得逾三十年得逾三十年得逾三十年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
前項期限,當事人得更新之。(民811-4)

� 確定日期之約定,足以排除排除排除排除確定請求權之行
使,確保抵押權之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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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確定原債權之請求權確定原債權之請求權確定原債權之請求權確定原債權之請求權:

� 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原債權，未未未未約定確定
之期日者，抵押人或抵押權得隨時隨時隨時隨時請求

確定其所擔保之原債權。(民811-5) 除抵
押人與抵押權人另有約定外，自請求之
日起，經十五日十五日十五日十五日為其確定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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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變更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變更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變更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變更:

� 1.擔保債權範圍之變更擔保債權範圍之變更擔保債權範圍之變更擔保債權範圍之變更:

� 原債權確定前原債權確定前原債權確定前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人與抵押人得約定變更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定債權之範圍或其債務人。
前項變更無須得後次序抵押權人或其他利害關無須得後次序抵押權人或其他利害關無須得後次序抵押權人或其他利害關無須得後次序抵押權人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同意。係人同意。係人同意。係人同意。(民881-3 )

� 2.債務人之變更債務人之變更債務人之變更債務人之變更:

� 原債權確定前原債權確定前原債權確定前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人與抵押人得約定變更
其債務人。 (881-3)

� 債務人變更之契約當事人，為變更之方法與得
為變更之時期，其變更無須得債務人與後次序
抵押權人之同意等，均與擔保債權範圍之變更
同同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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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擔保債權或債務之特定繼受擔保債權或債務之特定繼受擔保債權或債務之特定繼受擔保債權或債務之特定繼受:

� (1)擔保債權之讓與擔保債權之讓與擔保債權之讓與擔保債權之讓與:

�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原債原債原債原債
權確定前權確定前權確定前權確定前讓與他人者，其最高限額抵押
權不隨同移轉不隨同移轉不隨同移轉不隨同移轉。第三人為債務人清償債

務者，亦同。(民881-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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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擔保債權或債務之特定繼受擔保債權或債務之特定繼受擔保債權或債務之特定繼受擔保債權或債務之特定繼受:

� (2)擔保債權之承擔擔保債權之承擔擔保債權之承擔擔保債權之承擔:

�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原債
權確定前，經第三人承擔第三人承擔第三人承擔第三人承擔其債務，而債
務人免其責任者，抵押權人就該承擔之

部分，不得行使最高限額抵押權。 (民
881-6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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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
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

� (1)法人之合併法人之合併法人之合併法人之合併:

� 原債權確定前，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抵押權人抵押權人抵押權人抵押權人或

債務人債務人債務人債務人為法人而有合併之情形者，抵押人得自
知悉實行合併之日起十五日內，請求確定原債
權。但自合併登記之日起已逾三十日，或抵押
人為合併之當事者，不在此限。(民881-7 I)有
前項之請求者，原債權於合併時確定。(民
881-7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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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
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

� (2)營業之合併與法人之分割營業之合併與法人之分割營業之合併與法人之分割營業之合併與法人之分割:

� 合併後之法人，應於合併之日起十五日
內通知抵押人，其未為通知致抵押人受

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民881-7 III)前
三項之規定，於第三百零六條或法人分

割之情形，準用之。(民 881-7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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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最高限額抵押權當事人與債
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務人之概括承受:

� (3) 當事人與債務人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繼當事人與債務人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繼當事人與債務人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繼當事人與債務人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繼
承承承承:

� 最高限額抵押權，不因抵押權人，債權
人或債務人死亡而受影響。但經約定為

原債權確定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民
8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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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讓與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讓與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讓與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讓與

� 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人經抵押人之同
意，得將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全部或分割全部或分割全部或分割全部或分割

一部分讓與他人。一部分讓與他人。一部分讓與他人。一部分讓與他人。(民881-8 I)

� 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人經抵押人之同
意，得使他人成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共共共共

有有有有人。(民881-8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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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

� 1.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一般所稱原債權之確定原債權之確定原債權之確定原債權之確定(民881-12)係
指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一定範圍內不特定

債權，因一定事由之產生，歸於具體特定而言。
(881-3,-4,-6,-7,-8,-9參照)但因擔保，債權之確

定，使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由不特定債
權變為特定債權，致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性質上
產生變更。學者稱之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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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

� 2.事由 依民法881-12規定有:

� (1)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期日屆至期日屆至期日屆至者。

� (2)擔保債權之範圍變更或因其他事由，
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原債權不繼續發生原債權不繼續發生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

� (3)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法律關係經終止法律關係經終止法律關係經終止
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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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

� (4)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確債務人請求確債務人請求確債務人請求確

定者。定者。定者。定者。

� (5) 移轉之請求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移轉之請求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移轉之請求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移轉之請求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

賣抵押物賣抵押物賣抵押物賣抵押物，，，，或依第或依第或依第或依第873-1規定為抵押物所有權規定為抵押物所有權規定為抵押物所有權規定為抵押物所有權

時,或第或第或第或第878條規定訂立契約條規定訂立契約條規定訂立契約條規定訂立契約者。

� (6)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

封封封封，，，，而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而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而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而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或經執行或經執行或經執行或經執行

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者。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者。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者。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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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

� (7)債務人或抵押人經裁定宣告破產者。債務人或抵押人經裁定宣告破產者。債務人或抵押人經裁定宣告破產者。債務人或抵押人經裁定宣告破產者。

�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尚有尚有尚有尚有
� (1)最高限額抵押權未確定期日者未確定期日者未確定期日者未確定期日者，，，，依第881-5規定行
使確定請求權確定請求權確定請求權確定請求權，，，，因而歸於確定。

� (2)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抵押人或債務人有法人合併法人合併法人合併法人合併，，，，分分分分
割割割割或營業合併之情形，抵押人依第881-7規定行使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請求請求請求請求權者。

� (3)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與抵押人依第881-11但書規定，但書規定，但書規定，但書規定，
約定以抵押權人抵押人或債務人之死亡為其確定事由，死亡為其確定事由，死亡為其確定事由，死亡為其確定事由，
於其死亡事實發生時，該抵押權歸於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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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之性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之性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之性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之性
質及效果質及效果質及效果質及效果

� 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具有以下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 (1)抵押權之從屬性回復，從屬性回復，從屬性回復，從屬性回復，其性質與普通
抵押權同。

� (2)最高限額限制之特性繼續存在最高限額限制之特性繼續存在最高限額限制之特性繼續存在最高限額限制之特性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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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之性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之性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之性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後之性
質及效果質及效果質及效果質及效果

� 在效果上效果上效果上效果上則發生以下之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 (1)其擔保效力不及於繼續發生之債權或取得其擔保效力不及於繼續發生之債權或取得其擔保效力不及於繼續發生之債權或取得其擔保效力不及於繼續發生之債權或取得
之票據上之權利。之票據上之權利。之票據上之權利。之票據上之權利。(民881-13)

� (2)確定時存在且已具擔保債權資格之債權，已具擔保債權資格之債權，已具擔保債權資格之債權，已具擔保債權資格之債權，
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等，如於確定後發
生者，在未逾最高限額時，在未逾最高限額時，在未逾最高限額時，在未逾最高限額時，仍為擔保效力所及。

� (3)確定時之擔保債權總額已逾最高限額時，已逾最高限額時，已逾最高限額時，已逾最高限額時，
依債權清償之抵充順序抵充順序抵充順序抵充順序定其得列入之債權種類
或次序。(民321,322,323參照) 即費用先抵充，費用先抵充，費用先抵充，費用先抵充，
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次充利息，次充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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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擔保債權額結算與普通抵押權變擔保債權額結算與普通抵押權變擔保債權額結算與普通抵押權變擔保債權額結算與普通抵押權變
更登記請求權更登記請求權更登記請求權更登記請求權

�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事
由發生後，債務人或抵押人得請求抵押
權人結算結算結算結算實際發生之債權額，並得就該
金額請求變更為普通抵押權變更為普通抵押權變更為普通抵押權變更為普通抵押權之登記，但

不得逾原約定最高限額之範圍。(民88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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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塗銷登記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塗銷登記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塗銷登記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塗銷登記
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

�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
於實際債權額超過最高限額時，為債權
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或其他對抵押權
之存在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於清償清償清償清償
最高限額為度之金額後，得請求塗銷其最高限額為度之金額後，得請求塗銷其最高限額為度之金額後，得請求塗銷其最高限額為度之金額後，得請求塗銷其

抵押權。抵押權。抵押權。抵押權。(8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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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準共有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準共有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準共有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準共有

� 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數人共有者，各共有
人按其債權額比例債權額比例債權額比例債權額比例分配其得優先受償之
價金。但共有人於原債權確定前，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共有人得依前項按
債權額比例分配之權利，非經共有人全
體同意，不得處分。但已有應有部分之
約定者，不在此限。(民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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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共同最高限額抵押權其一確定共同最高限額抵押權其一確定共同最高限額抵押權其一確定共同最高限額抵押權其一確定
其餘均歸確定其餘均歸確定其餘均歸確定其餘均歸確定

�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數不動產上設定
最高限額抵押權者，如其擔保之原債權，
其中一不動產發生確定事由時，各最高
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均歸於確定。
(民881-10) 此共同最高限額抵押權，係
指各該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債務人
及最高限額均屬相同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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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抵押權十、其他抵押權十、其他抵押權十、其他抵押權

� 普通抵押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規定，
對於882條之抵押權及其他抵押權準用之。
(民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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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

� 依法律規定而取得之抵押權，有二：

� 1.承攬承攬承攬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工
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
承攬人得就其承攬關係報酬額，對於其
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
人為抵押權之登記；或對於將來完成之
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預為抵押權登記。

� 前項請求，承攬人於開始工作前亦得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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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

� 前二項之抵押權登記，如承攬契約已經
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
押權，於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限
度內，優先於成立在先之抵押權(民513)
以上新修正民法債篇之規定，自民國89
年5月5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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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法定抵押權

� 2.政府出售國民住宅國民住宅國民住宅國民住宅及其基基基基地，於買賣
契約簽訂後，應即將所有權移轉與承購
人。其因貸款所生之債權，自契約簽訂
之日起，債權人對該住宅及其基地，享
有第一順位之法定抵押權，優先受償(國
民住宅條例第十七條)。申請貸款自建之
國民住宅，其因貸款所生之債權，亦同。
(國宅條例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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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準抵押權準抵押權準抵押權準抵押權(權利抵押權權利抵押權權利抵押權權利抵押權)

� 抵押權之標的物，應為不動產，但民法
第八百八十二條規定：地上權地上權地上權地上權、永佃權永佃權永佃權永佃權
及典權典權典權典權，均得為抵押權之標的物，此標
的物須具有讓與性，若法律限制其讓與
者，不得供抵押之用。以地上權、永佃
權及典權為標的物之抵押權為準抵押權，
或稱權利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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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抵押權之除斥期間十一、抵押權之除斥期間十一、抵押權之除斥期間十一、抵押權之除斥期間

� 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
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
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抵押抵押抵押

權消滅權消滅權消滅權消滅。(民880)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
之債權債權債權債權，其清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清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清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清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
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五年間五年間五年間不
實行其抵押權者，該債權不再屬於不再屬於不再屬於不再屬於最高

限額抵押權擔保之範圍擔保之範圍擔保之範圍擔保之範圍。(民 88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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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抵押權登記之相關規定十二、抵押權登記之相關規定十二、抵押權登記之相關規定十二、抵押權登記之相關規定

� (一)「不動產所有人於同一不動產設定典
權後，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內，仍得為
他人設定抵押權。」(六十三年十月四日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三九號)。土
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條規定：「同一土
地所有權人設定典權後再設定抵押權者，
應經典權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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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國人申請設定抵押權登記，抵押物如係
屬土地法第十七條各款所列舉外國人不得取得
之土地，應不准許。如屬該法條所舉以外之土
地，亦須視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十八條之規定。
依條約或其本國法律，允許我國人設定抵押權。
若不合該法條規定，因應經濟發展及國際貿易
需要，為加速此類案件之處理，以促進資金融
通，外國人申辦不動產抵押權設定登記，准免
再查證有關土地法第十八條互惠規定之證明文
件，但仍應依土地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但於
發生抵押物拍賣時，該外國人如不合土地法第
十七條至二十條規定者，自不得以債權人名義
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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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不屬同一登記機關管轄之數宗土
地權利為共同擔保設定抵押權時，應訂
立契約分別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申
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二條)

� (四)「申請為抵押權設定登記，其設定人
非債務人時，契約書及申請書應經債務
人簽名或蓋章。」(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
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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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同一土地設定數個抵押權登記後，
其中一抵押權因債權讓與為變更登記時，
原登記之權利先後，不得變更。抵押權
因增加擔保債權金額申請登記時，如有
後順位抵押權存在者，除經後順位抵押
權人同意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外，
應就其增加金額部分另行辦理設定登
記。」(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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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司法人以其不動產申請抵押權設定登記，
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二條規定提出法人登
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其為義務
人時，應另提出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
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及於申
請書適當欄記明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成處分程
序，並蓋章。但申請人提出法人登記機關核發
之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表，已載有法人及其代
表人資格者，得免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代表
人印鑑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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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司申請不動產他項權利設定暨塗銷登記，
不得以總經理為公司代表人。但公司董事長得
依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規定授權總經理申辦抵
押權設定及塗銷登記。

� (八)抵押權人得選擇就共同擔保之土地中任何
一筆受債權之清償，其申辦抵押權部分塗銷及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如與次順位抵押權人之
權益無涉，毋需檢討其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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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抵押權因權利存續期間及利息變更申
請登記，如經次順位抵押權人同意時，
應准以權利內容變更登記方式為之。如
未經次順位抵押權人同意，應自行約定
債權額，另為抵押權設定登記。

� (十)最高限額抵押權「權利存續期限」之
始期，可依當事人之合意自由酌定於契
約訂立日期之前，或作不定期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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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為連帶債權者，
各債權人均得請求全部之給付。債務人
亦得向債權人中之一為全部給付。連帶
債權人中之一人已受清償而使債權消滅
時，其他債權人之權利亦同歸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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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另增加一宗或
數宗土地權利共同為擔保時，應就增加
部分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並就原設定
部分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以數宗
土地權利為共同擔保，經設定抵押權登
記後，就其中一宗或數宗土地權利為抵
押權之塗銷或變更時，應辦理抵押權部
分塗銷及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土地登
記規則第一百十三條及第一百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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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抵押權移轉登記，由新債權人會同
原債權人申請，無須抵押人同意或會同
申請。但應依民法第二九七條規定，通
知債務人。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移轉，則
需有債務人之參加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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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抵押權次序讓與登記，係同一抵押
物已登記之數抵押權，其登記次序之相
互變更，應由各該抵押權人會同申請登
記。及抵押人之同意。如有中間次序之
抵押權時，並須該中間次序抵押權人之

同意。(此係內政部於修正前之解釋,現應
依民法第870-1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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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
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有物分割
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
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
權人之同意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
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土地登記規
則第一百零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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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承攬人於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定申請為
抵押權登記或預為抵押權登記，除應提出第三
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規定之文件外，並應提出建
築執照或其他建築許可文件，會同定作人申請
之。但承攬契約經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
登記，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申請預為抵
押權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即暫編建號，編造建

物登記簿，於他項權利部辦理登記。(土地登
記規則第一百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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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土地建築改良物經設定抵押權或典權，
因市地重劃致不能達其設定目的者，各該權利
視為消滅。抵押權人或典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
人請求以其所分配之土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

(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四條第二項)

� (十八)實施重劃未受土地分配者，其原設定抵
押權或典權之權利價值，由重劃機關在不超過
土地所有權應得補償之數額內予以協調清理。

(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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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市地重劃後，重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
人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其原
有之土地。但對於行政上或判決上之處分，其
效力與原有土地性質上不可分者，不適用之。

(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二條)

� (二十)被徵收土地應有之負擔，由該管市縣地
政機關於發給補償金時代為補償，並以其餘款

交付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土地法施行法第
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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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被徵收之土地設定有抵押權者，
抵押權人提具債權憑證、他項權利證明
書及設定契約書單獨申請領款時，地政
機關得於土地登記簿所載抵押權擔保之
債權數額範圍內代為清償。(土地徵收法
令補充規定六)



74

� (二十二)徵收土地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抵
押權登記及法院查封登記等情形，其補
償地價之處理如下：

� 1.徵收之土地先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
後設定抵押權者，其補償地價之三分之
一，補償承租人，其餘三分之二按抵押
權登記次序代為清償，如有餘額，交付
與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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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先設定抵押權者，後訂立耕地三七五租約者，
其補償地價，應先依抵押權登記之次序優先受
償，如有餘額，三分之一地價補償耕地承租人，
如仍有餘額，交付與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

� 3.徵收之土地設有抵押權及查封登記者，其應
補償之地價，應依抵押權登記之次序代為清償，
如有餘額交由法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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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敬請多多指教敬請多多指教敬請多多指教敬請多多指教!!!!!!!!


